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藍茂山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游淑琄律師

保  證  人  藍訢尹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芳琴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蔡明順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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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

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給付。

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保證人藍訢尹保證聲請人若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

更生方案剩餘期數中，每期清償新臺幣20,000元之金額範圍內，

代負履行清償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

例）第64條第1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更生方案意旨略以：聲請人現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

總額為新臺幣（下同）9,460,269元，第1期至第96期每期清

2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

起，以1個月為1期，每期於每月15日前給付，清償總金額為

1,920,000元，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清償成數為2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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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目的，除保障債權人集團性滿

足之最大化及公平化外，並為賦與債務人重建復甦其經濟生

活之機會，故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制度之構築首需強調生活

再建及破綻預防，提高債務人工作意願並改善其生活習慣，

使能重新出發，從而保障其生存權，並促進其義務遂行能

力，儘可能永續性回復信用。是若還款額度逾越所能負擔之

極限過大，債務人勢必無以清償，終至喪失其還債之意願，

則債權人因實際受償的金額降低，反蒙受實際不利益。因而

更生方案是否已盡力清償，應視債務人財產狀況（含現有資

力與將來收入來源）、清償能力及經濟信用等評估，另為兼

顧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亦應併同考量債權人之受償額度

（本條例64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債務人之清償數額

（本條例第64條之1參照）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始不違背

本條例之意旨。

四、經查：

（一）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償總額為1.920,000元，

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9

3,170元【參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8號裁定，計算式:

502,250-(17,045)x24＝93,170】，則可處分所得已低於

受償總額；而其聲請更生時之名下財產僅有坐落於桃園市

○○區○○段000地號國有土地之大溪區康義段4建號建物

一棟，該建物依財產清單記載，財產總額即公告現值為75

9,000元，雖一般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惟考量此建

物係依據聲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之耕地租賃契約

坐落於國有土地上，而該建物係耕地租賃契約關係而得興

建存在之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財產

署管字第11000230680號函訂定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之租約，承租人興建之農業設施不得單獨移轉所有權，倘

該地上建物單獨因行拍賣變價程序而經拍定，拍定人為聲

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外，不得再與該署另行簽訂

租賃契約，而耕地租約一旦終止，聲請人及應將地上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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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併同租賃範圍土地點交返還，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11月14日函在卷可稽，則勘

認該建物縱使有一定價值，但因移轉受前揭租賃契約及相

關規定之限制，縱使經過公開拍賣程序，亦未必有人願意

應買，又聲請人主張應以其興建成本及考量折舊狀況認定

清算價值，綜合所有因素，並考量債權人權益，則本院認

以公告現值之2.5倍即1,897,500元作為建物之清算價值，

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亦高於法院裁定

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可得受償之總額，先予敘

明。

（二）聲請人提交之更生方案所載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

與支出狀況，收入部分聲請人陳稱自聲請更生迄今均與配

偶販賣青菜維生，約可達25,000元，經核聲請人提交之財

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手寫收入明細等資料，可認為真；

每月支出部分則提列較桃園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更低之1

9,000元，故應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

準。

（三）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25,000元，扣除更生方案履行期間

每月必要支出19,000元後，餘6,000元，為使更生方案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

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其願提出更高之2

0,000元作為每月更生還款金額，聲請人並提出第三人即

聲請人之女藍訢尹作為本件更生方案之保證人，雖保證人

有無資力一事非屬保證提供之必要條件，但保證人若信用

良好，亦可提高並確保本件更生方案之履行，經核聲請人

提出之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聯徵信用報

告、薪資明細等資料，應足認保證人有一定資力可確保更

生方案履行，且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3條第1項各

款所定不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實已兼顧債權人之受償權

益，本院衡酌上列情事，堪認債務人及其保證人所提之更

生方案條件尚稱公允。則聲請人既有提供保證人以擔保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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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履行，更生方案亦已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

定，足認聲請人已盡力清償。又為達本條例第64條第2項

第３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聲請人之更生方案亦得准予延長

為8年，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

可決，惟本件聲請人確有薪資固定收入，所提更生方案條件

已達盡力清償，亦無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

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揆諸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債權

人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則本件更生方

案自應予認可，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之規定，在聲請人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

制，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正憲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0元。             

2.每1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分8年96期。

4.清償比例：20.29%。                           

5.債務總金額：9,460,269元。                           

6.清償總金額：1,920,000元。

7.保證人：藍訢尹。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

編

號

債權人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單位為新台幣

元）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

3,348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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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有限公司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4,838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7,646

5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58

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

2,286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

例（元以下按四捨五入方式優先進位受償，倘依前開計算式致

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

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

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

    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購置不動產。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

    ，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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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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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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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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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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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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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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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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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藍茂山  


代  理  人  游淑琄律師
保  證  人  藍訢尹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芳琴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蔡明順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給付。
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保證人藍訢尹保證聲請人若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剩餘期數中，每期清償新臺幣20,000元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清償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更生方案意旨略以：聲請人現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9,460,269元，第1期至第96期每期清2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以1個月為1期，每期於每月15日前給付，清償總金額為1,920,000元，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清償成數為20.29％。
三、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目的，除保障債權人集團性滿足之最大化及公平化外，並為賦與債務人重建復甦其經濟生活之機會，故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制度之構築首需強調生活再建及破綻預防，提高債務人工作意願並改善其生活習慣，使能重新出發，從而保障其生存權，並促進其義務遂行能力，儘可能永續性回復信用。是若還款額度逾越所能負擔之極限過大，債務人勢必無以清償，終至喪失其還債之意願，則債權人因實際受償的金額降低，反蒙受實際不利益。因而更生方案是否已盡力清償，應視債務人財產狀況（含現有資力與將來收入來源）、清償能力及經濟信用等評估，另為兼顧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亦應併同考量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本條例64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債務人之清償數額（本條例第64條之1參照）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始不違背本條例之意旨。
四、經查：
（一）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償總額為1.920,000元，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93,170元【參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8號裁定，計算式:502,250-(17,045)x24＝93,170】，則可處分所得已低於受償總額；而其聲請更生時之名下財產僅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國有土地之大溪區康義段4建號建物一棟，該建物依財產清單記載，財產總額即公告現值為759,000元，雖一般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惟考量此建物係依據聲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之耕地租賃契約坐落於國有土地上，而該建物係耕地租賃契約關係而得興建存在之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財產署管字第11000230680號函訂定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約，承租人興建之農業設施不得單獨移轉所有權，倘該地上建物單獨因行拍賣變價程序而經拍定，拍定人為聲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外，不得再與該署另行簽訂租賃契約，而耕地租約一旦終止，聲請人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併同租賃範圍土地點交返還，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11月14日函在卷可稽，則勘認該建物縱使有一定價值，但因移轉受前揭租賃契約及相關規定之限制，縱使經過公開拍賣程序，亦未必有人願意應買，又聲請人主張應以其興建成本及考量折舊狀況認定清算價值，綜合所有因素，並考量債權人權益，則本院認以公告現值之2.5倍即1,897,500元作為建物之清算價值，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亦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可得受償之總額，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提交之更生方案所載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與支出狀況，收入部分聲請人陳稱自聲請更生迄今均與配偶販賣青菜維生，約可達25,000元，經核聲請人提交之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手寫收入明細等資料，可認為真；每月支出部分則提列較桃園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更低之19,000元，故應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
（三）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25,000元，扣除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19,000元後，餘6,000元，為使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其願提出更高之20,000元作為每月更生還款金額，聲請人並提出第三人即聲請人之女藍訢尹作為本件更生方案之保證人，雖保證人有無資力一事非屬保證提供之必要條件，但保證人若信用良好，亦可提高並確保本件更生方案之履行，經核聲請人提出之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聯徵信用報告、薪資明細等資料，應足認保證人有一定資力可確保更生方案履行，且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3條第1項各款所定不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實已兼顧債權人之受償權益，本院衡酌上列情事，堪認債務人及其保證人所提之更生方案條件尚稱公允。則聲請人既有提供保證人以擔保還款之履行，更生方案亦已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足認聲請人已盡力清償。又為達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３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聲請人之更生方案亦得准予延長為8年，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可決，惟本件聲請人確有薪資固定收入，所提更生方案條件已達盡力清償，亦無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揆諸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則本件更生方案自應予認可，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之規定，在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正憲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0元。             
2.每1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分8年96期。
4.清償比例：20.29%。                           
5.債務總金額：9,460,269元。                           
6.清償總金額：1,920,000元。
7.保證人：藍訢尹。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

		


		




		編號

		債權人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48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24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38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46



		5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8



		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86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元以下按四捨五入方式優先進位受償，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
    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購置不動產。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
    ，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藍茂山  



代  理  人  游淑琄律師

保  證  人  藍訢尹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芳琴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蔡明順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

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給付。

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

保證人藍訢尹保證聲請人若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

更生方案剩餘期數中，每期清償新臺幣20,000元之金額範圍內，

代負履行清償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

    ）第64條第1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更生方案意旨略以：聲請人現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

    總額為新臺幣（下同）9,460,269元，第1期至第96期每期清

    2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

    ，以1個月為1期，每期於每月15日前給付，清償總金額為1,

    920,000元，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清償成數為20.29％

    。

三、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目的，除保障債權人集團性滿

    足之最大化及公平化外，並為賦與債務人重建復甦其經濟生

    活之機會，故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制度之構築首需強調生活

    再建及破綻預防，提高債務人工作意願並改善其生活習慣，

    使能重新出發，從而保障其生存權，並促進其義務遂行能力

    ，儘可能永續性回復信用。是若還款額度逾越所能負擔之極

    限過大，債務人勢必無以清償，終至喪失其還債之意願，則

    債權人因實際受償的金額降低，反蒙受實際不利益。因而更

    生方案是否已盡力清償，應視債務人財產狀況（含現有資力

    與將來收入來源）、清償能力及經濟信用等評估，另為兼顧

    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亦應併同考量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本

    條例64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債務人之清償數額（本條

    例第64條之1參照）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始不違背本條例

    之意旨。

四、經查：

（一）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償總額為1.920,000元，

      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93

      ,170元【參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8號裁定，計算式:5

      02,250-(17,045)x24＝93,170】，則可處分所得已低於受

      償總額；而其聲請更生時之名下財產僅有坐落於桃園市○○

      區○○段000地號國有土地之大溪區康義段4建號建物一棟，

      該建物依財產清單記載，財產總額即公告現值為759,000

      元，雖一般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惟考量此建物係依

      據聲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之耕地租賃契約坐落於

      國有土地上，而該建物係耕地租賃契約關係而得興建存在

      之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財產署管字

      第11000230680號函訂定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約

      ，承租人興建之農業設施不得單獨移轉所有權，倘該地上

      建物單獨因行拍賣變價程序而經拍定，拍定人為聲請人之

      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外，不得再與該署另行簽訂租賃契

      約，而耕地租約一旦終止，聲請人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

      併同租賃範圍土地點交返還，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

      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11月14日函在卷可稽，則勘認該建

      物縱使有一定價值，但因移轉受前揭租賃契約及相關規定

      之限制，縱使經過公開拍賣程序，亦未必有人願意應買，

      又聲請人主張應以其興建成本及考量折舊狀況認定清算價

      值，綜合所有因素，並考量債權人權益，則本院認以公告

      現值之2.5倍即1,897,500元作為建物之清算價值，本件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亦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

      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可得受償之總額，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提交之更生方案所載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

      與支出狀況，收入部分聲請人陳稱自聲請更生迄今均與配

      偶販賣青菜維生，約可達25,000元，經核聲請人提交之財

      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手寫收入明細等資料，可認為真；

      每月支出部分則提列較桃園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更低之1

      9,000元，故應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

      。

（三）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25,000元，扣除更生方案履行期間

      每月必要支出19,000元後，餘6,000元，為使更生方案無

      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

      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其願提出更高之20

      ,000元作為每月更生還款金額，聲請人並提出第三人即聲

      請人之女藍訢尹作為本件更生方案之保證人，雖保證人有

      無資力一事非屬保證提供之必要條件，但保證人若信用良

      好，亦可提高並確保本件更生方案之履行，經核聲請人提

      出之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聯徵信用報告、

      薪資明細等資料，應足認保證人有一定資力可確保更生方

      案履行，且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3條第1項各款所

      定不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實已兼顧債權人之受償權益，

      本院衡酌上列情事，堪認債務人及其保證人所提之更生方

      案條件尚稱公允。則聲請人既有提供保證人以擔保還款之

      履行，更生方案亦已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

      足認聲請人已盡力清償。又為達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３款

      之最低清償總額，聲請人之更生方案亦得准予延長為8年

      ，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

    可決，惟本件聲請人確有薪資固定收入，所提更生方案條件

    已達盡力清償，亦無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

    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揆諸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債權

    人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則本件更生方

    案自應予認可，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之規定，在聲請人

    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

    ，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

    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正憲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0元。              2.每1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分8年96期。 4.清償比例：20.29%。                            5.債務總金額：9,460,269元。                            6.清償總金額：1,920,000元。 7.保證人：藍訢尹。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   編號 債權人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48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24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38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46 5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8 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86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元以下按四捨五入方式優先進位受償，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     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購置不動產。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     ，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5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藍茂山  


代  理  人  游淑琄律師
保  證  人  藍訢尹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芳琴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蔡明順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給付。
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保證人藍訢尹保證聲請人若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剩餘期數中，每期清償新臺幣20,000元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清償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更生方案意旨略以：聲請人現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9,460,269元，第1期至第96期每期清2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以1個月為1期，每期於每月15日前給付，清償總金額為1,920,000元，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清償成數為20.29％。
三、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目的，除保障債權人集團性滿足之最大化及公平化外，並為賦與債務人重建復甦其經濟生活之機會，故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制度之構築首需強調生活再建及破綻預防，提高債務人工作意願並改善其生活習慣，使能重新出發，從而保障其生存權，並促進其義務遂行能力，儘可能永續性回復信用。是若還款額度逾越所能負擔之極限過大，債務人勢必無以清償，終至喪失其還債之意願，則債權人因實際受償的金額降低，反蒙受實際不利益。因而更生方案是否已盡力清償，應視債務人財產狀況（含現有資力與將來收入來源）、清償能力及經濟信用等評估，另為兼顧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亦應併同考量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本條例64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債務人之清償數額（本條例第64條之1參照）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始不違背本條例之意旨。
四、經查：
（一）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償總額為1.920,000元，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93,170元【參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8號裁定，計算式:502,250-(17,045)x24＝93,170】，則可處分所得已低於受償總額；而其聲請更生時之名下財產僅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國有土地之大溪區康義段4建號建物一棟，該建物依財產清單記載，財產總額即公告現值為759,000元，雖一般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惟考量此建物係依據聲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之耕地租賃契約坐落於國有土地上，而該建物係耕地租賃契約關係而得興建存在之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財產署管字第11000230680號函訂定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約，承租人興建之農業設施不得單獨移轉所有權，倘該地上建物單獨因行拍賣變價程序而經拍定，拍定人為聲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外，不得再與該署另行簽訂租賃契約，而耕地租約一旦終止，聲請人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併同租賃範圍土地點交返還，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11月14日函在卷可稽，則勘認該建物縱使有一定價值，但因移轉受前揭租賃契約及相關規定之限制，縱使經過公開拍賣程序，亦未必有人願意應買，又聲請人主張應以其興建成本及考量折舊狀況認定清算價值，綜合所有因素，並考量債權人權益，則本院認以公告現值之2.5倍即1,897,500元作為建物之清算價值，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亦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可得受償之總額，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提交之更生方案所載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與支出狀況，收入部分聲請人陳稱自聲請更生迄今均與配偶販賣青菜維生，約可達25,000元，經核聲請人提交之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手寫收入明細等資料，可認為真；每月支出部分則提列較桃園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更低之19,000元，故應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
（三）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25,000元，扣除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19,000元後，餘6,000元，為使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其願提出更高之20,000元作為每月更生還款金額，聲請人並提出第三人即聲請人之女藍訢尹作為本件更生方案之保證人，雖保證人有無資力一事非屬保證提供之必要條件，但保證人若信用良好，亦可提高並確保本件更生方案之履行，經核聲請人提出之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聯徵信用報告、薪資明細等資料，應足認保證人有一定資力可確保更生方案履行，且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3條第1項各款所定不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實已兼顧債權人之受償權益，本院衡酌上列情事，堪認債務人及其保證人所提之更生方案條件尚稱公允。則聲請人既有提供保證人以擔保還款之履行，更生方案亦已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足認聲請人已盡力清償。又為達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３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聲請人之更生方案亦得准予延長為8年，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可決，惟本件聲請人確有薪資固定收入，所提更生方案條件已達盡力清償，亦無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揆諸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則本件更生方案自應予認可，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之規定，在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正憲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0元。             
2.每1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分8年96期。
4.清償比例：20.29%。                           
5.債務總金額：9,460,269元。                           
6.清償總金額：1,920,000元。
7.保證人：藍訢尹。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

		


		




		編號

		債權人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48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24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38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46



		5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8



		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86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元以下按四捨五入方式優先進位受償，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
    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購置不動產。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
    ，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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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藍茂山  



代  理  人  游淑琄律師

保  證  人  藍訢尹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黃芳琴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衍茂  

代  理  人  蔡明順  

債  權  人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蘭芬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給付。

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保證人藍訢尹保證聲請人若未按期履行如附件一所示更生方案，更生方案剩餘期數中，每期清償新臺幣20,000元之金額範圍內，代負履行清償之責任。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64條第1項、第6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聲請人更生方案意旨略以：聲請人現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總額為新臺幣（下同）9,460,269元，第1期至第96期每期清20,000元，並自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以1個月為1期，每期於每月15日前給付，清償總金額為1,920,000元，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清償成數為20.29％。

三、次按，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之目的，除保障債權人集團性滿足之最大化及公平化外，並為賦與債務人重建復甦其經濟生活之機會，故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制度之構築首需強調生活再建及破綻預防，提高債務人工作意願並改善其生活習慣，使能重新出發，從而保障其生存權，並促進其義務遂行能力，儘可能永續性回復信用。是若還款額度逾越所能負擔之極限過大，債務人勢必無以清償，終至喪失其還債之意願，則債權人因實際受償的金額降低，反蒙受實際不利益。因而更生方案是否已盡力清償，應視債務人財產狀況（含現有資力與將來收入來源）、清償能力及經濟信用等評估，另為兼顧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亦應併同考量債權人之受償額度（本條例64條第2項第3、4款參照）、債務人之清償數額（本條例第64條之1參照）等事項予以綜合判斷，始不違背本條例之意旨。

四、經查：

（一）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受償總額為1.920,000元，而聲請人聲請更生前二年間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餘額為93,170元【參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18號裁定，計算式:502,250-(17,045)x24＝93,170】，則可處分所得已低於受償總額；而其聲請更生時之名下財產僅有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國有土地之大溪區康義段4建號建物一棟，該建物依財產清單記載，財產總額即公告現值為759,000元，雖一般市場價格會高於公告現值，惟考量此建物係依據聲請人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之耕地租賃契約坐落於國有土地上，而該建物係耕地租賃契約關係而得興建存在之申請興建農業設施，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台財產署管字第11000230680號函訂定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租約，承租人興建之農業設施不得單獨移轉所有權，倘該地上建物單獨因行拍賣變價程序而經拍定，拍定人為聲請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外，不得再與該署另行簽訂租賃契約，而耕地租約一旦終止，聲請人及應將地上建物拆除，併同租賃範圍土地點交返還，此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113年11月14日函在卷可稽，則勘認該建物縱使有一定價值，但因移轉受前揭租賃契約及相關規定之限制，縱使經過公開拍賣程序，亦未必有人願意應買，又聲請人主張應以其興建成本及考量折舊狀況認定清算價值，綜合所有因素，並考量債權人權益，則本院認以公告現值之2.5倍即1,897,500元作為建物之清算價值，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總額亦高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可得受償之總額，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提交之更生方案所載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中之收入與支出狀況，收入部分聲請人陳稱自聲請更生迄今均與配偶販賣青菜維生，約可達25,000元，經核聲請人提交之財產及收入狀況報告書、手寫收入明細等資料，可認為真；每月支出部分則提列較桃園市最低生活費之1.2倍更低之19,000元，故應能採計作為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之標準。

（三）承上，聲請人每月收入25,000元，扣除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19,000元後，餘6,000元，為使更生方案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受償總額，不低於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其願提出更高之20,000元作為每月更生還款金額，聲請人並提出第三人即聲請人之女藍訢尹作為本件更生方案之保證人，雖保證人有無資力一事非屬保證提供之必要條件，但保證人若信用良好，亦可提高並確保本件更生方案之履行，經核聲請人提出之保證人同意書、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聯徵信用報告、薪資明細等資料，應足認保證人有一定資力可確保更生方案履行，且並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3條第1項各款所定不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實已兼顧債權人之受償權益，本院衡酌上列情事，堪認債務人及其保證人所提之更生方案條件尚稱公允。則聲請人既有提供保證人以擔保還款之履行，更生方案亦已符合消債條例第64條第1項之規定，足認聲請人已盡力清償。又為達本條例第64條第2項第３款之最低清償總額，聲請人之更生方案亦得准予延長為8年，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提之更生方案雖未能經全體債權人書面可決，惟本件聲請人確有薪資固定收入，所提更生方案條件已達盡力清償，亦無同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揆諸本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則本件更生方案自應予認可，另依本條例第62條第2項之規定，在聲請人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6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張正憲

附件一：更生方案

壹、更生方案內容   1.每期清償金額：新台幣（下同）20,000元。              2.每1月為一期，每期在每月15日給付。                  3.本裁定確定證明書送達聲請人之日之次月起，分8年96期。 4.清償比例：20.29%。                            5.債務總金額：9,460,269元。                            6.清償總金額：1,920,000元。 7.保證人：藍訢尹。   貳、更生清償分配表   編號 債權人 每期可分配之金額（單位為新台幣元） 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3,348 2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24 3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4,838 4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7,646 5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8 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286 参、備註 1.債務人於履行更生方案前，應自行向債權人查詢還款帳號依 　期履行並自行負擔匯款費用，或逕以書面向最大債權金融機 　構請求統一辦理收款及撥付款項之作業。 2.各債權人每期可受分配金額＝每期還款總金額×各債權人債權比例（元以下按四捨五入方式優先進位受償，倘依前開計算式致每期清償總額有增、減之情事，則酌情改為無條件進位或捨去，並在1元之範圍內予以增減。）。 3.更生方案如一期未履行或僅為一部履行者，視為全部到期。   



附件二：更生債務人之生活限制

准許更生之債務人，未依更生條件完全履行完畢前，應受下列之生活限制： 一、不得為奢靡浪費之消費活動（如購買單價一萬元以上之非     生活必需品）。 二、不得為賭博或為其他投機行為。 三、不得購置不動產。 四、不得為金錢借貸之行為。 五、不得搭乘計程車、高鐵及航空器、四星級以上飯店之住宿     ，但因公務所需且由公費支付者不在此限。 六、不得從事國外遊學或出國旅遊等消費行為。 七、不得投資金融商品（例如股票、基金等）。 八、不得從事逾越通常生活程度之贈與。 九、每月應製作收入支出帳目。 十、其他經本院限制之行為。 



　



